
1

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工作，保证生活饮用

水卫生安全，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集中式供水单位（含城市集中式供水

单位、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单位、管道分

质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含现制现售饮用水）（以下简称供水

单位）的卫生许可适用本规定。

供水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第三条 县（区）级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开展供水单位

卫生许可工作。

民航、铁路部门所属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供水

单位的卫生许可工作。

第四条 供水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除外）应当一个生产场所

申请一张卫生许可证，一个集团或公司拥有多个生产场所的，应

分别申请卫生许可证。生产场所供水范围跨区县（区）的，由市

（州）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其卫生许可证发放工作。

现制现售饮用水单位应当一个县（市、区）申请一张卫生许

可证，一个集团或公司在多个县（市、区）有生产场所的，应分

别在属地县（市、区）申请卫生许可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40325300102w7ed.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40325300102w7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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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理

第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卫生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卫生管理制度及卫生应急处置预案；

（五）厂区平面图、供水流程简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及其

文字说明；

（六）水源卫生防护资料、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人员清

单（不具备水质检验条件的管道分质供水单位，可委托有资质的

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提供委托检验协议）；

（七）所选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复印

件（因工程建设资料未移交等原因，确实无法提供的，可以提交

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

（八）水质检测报告（包括水源水及近三个月内出厂水水质

全分析检测合格报告）；

第六条 二次供水单位首次申请卫生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卫生管理制度及卫生应急处置预案；

（五）供水流程简图及平面图；

（六）二次供水贮水设施的清洗、消毒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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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选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复印

件（因工程建设资料未移交等原因，确实无法提供的，可以提交

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

（八）一年内二次供水水质检验合格报告。

第七条 现制现售饮用水供水单位首次申请卫生许可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卫生管理制度；

（五）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数量、型号及安装详细地址一览

表；

（六）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的卫生许可批件及使用说明书；

（七）每台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出水水质检测报告书（一年

内）；

第八条 延续《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五）一年内的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设备标识的水质检验报

告。

第九条 延续《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的，证号不变，批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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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准予延续日期，原《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收回。

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按首次申请卫生许可办理。

第十条 有下列情行之一的，原发证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可以

不予延续《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

（一）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一年内的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设

备标识的水质检验报告；

（二）现场审核不符合卫生规范要求的。

第十一条 供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申请单位地址、生产

（制水）地址（非迁址，如变更门牌或路名）发生变更的，应当

向原发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

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变更情况说明。

变更后的卫生许可证编号、有效期限不变。

实际生产（制水）地址发生变更的，应按首次申请办理。

第十二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遗失或损坏的，应及时向原发

证机关申请补发，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损坏了的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或复印件；

补发的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沿用原证号，批准日期为准予补

发日期，原有效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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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发证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

当注销其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的；

（二）营业执照被注销或吊销的；

（三）供水单位提出注销申请的。

第十四条 供水单位申请注销卫生许可证的，应提交以下材

料：

（一）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

（四）注销原因说明。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十五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卫生行政许可

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卫生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

告知申请人；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

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

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

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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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六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于十个工作日

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不含现场审核时间。

第十七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

自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放《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证》。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

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

第十八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应当单位名称、证号、单位地

址、生产（制水）地址、法定代表人、许可项目、发证机关、发

证时间、有效期。

第十九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 4 年。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上的许可项目,应当按照城市集中式供

水单位、乡镇集中式供水单位、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单位、管道

分质供水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供水单位、二次供水单位填写。

第二十条 卫生许可证证号格式为：市或县（区）简称+卫水

证字+〔4 位初次发证年份〕+第+（4 位本行政区域发证顺序号）

号。

第二十一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作出卫生许可决定的，应

当及时将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做好供水单位卫生



7

许可证申请、审批资料的登记、整理、归档工作并填报许可信息。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的卫生行政许可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

法定节假日。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集中式供水：由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

由输水管网送至用户的供水方式。

城市集中式供水：县级以上城市建城区的集中式供水。

乡镇集中式供水：农村乡镇的集中式供水。

管道分质供水单位：将市政自来水或其他自建供水进行进一

步净化和消毒处理后，通过独立（封闭）的管网输送，用户拧开

水龙头就可以直接饮用的供水方式。

二次供水：将来自集中式供水的管道水另行加压、贮存、再

送至水站或用户的供水设施。

现制现售饮用水：使用市政供水为原水，通过水质处理器现

场制作并直接散装供应的饮用水。

第二十五条 许可的受理、审查、决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及云南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附件：1.云南省供水单位现场审核基本要求

2.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3.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样张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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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供水单位现场审核基本要求
一、集中式供水单位按照《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

规范》开展现场审核。

二、二次供水单位按照《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开展现场审

核。

三、现制现售饮用水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开展现场审核。

（一）卫生管理

1.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2.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包括水机维护，水处理材料索证，耗

材更换，巡查，出水水质检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内

容；

3.建立卫生管理档案；

4.直接供、管水人员有健康合格证明并经上岗前培训合格。

（二）卫生要求

1.使用的原水必须是市政供水

2.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周围应当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周边

10 米范围内不得存在禽畜饲养场、公共厕所、垃圾桶（箱、房）、

粉尘、等有毒有害污染源；

3. 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安装位置的选址和设计应当符合下

列卫生要求：

（1）应有产品铭牌并注明产品名称、型号、生产企业等；

（2）安装位置地面要求平整固化，周围不得有积水，底部离

地面至少 10 厘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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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与生活饮用水连接处应安装止回装

置；

（4）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的净水出水口处须安装安全防护

门，并保持正常使用。

3.水质检测报告应与设备宣称的出水水质要求相符。

4.设备设施满足工艺要求并正常运转。

5.在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的醒目位置应公示营业执照，联系

电话，耗材更换及维护记录，设备卫生许可批件，水质检测报告，

直接供、管水人员健康合格证明。不得公示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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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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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律及申报指南与受理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

将不予以受理。

二、申请表封面“申请单位”加盖公章。

三、申请表填写完毕后连同申报材料一并递交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四、此申请表书为申请《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时专用。

五、本表中“地址”是指具体×××市××县（区）××镇××路×号。

六、本表中“申请许可项目”填写申请生产经营范围和种类（城市集中式供水、乡镇集中式

供水、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管道分质供水、现制现售饮用水）。

七、表中“法定代表人”填写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姓名；“负责人”填写非法人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姓名。

八、凡文字后有□者，应当选择与申请相符的方框中打“√”。

九、填写申请书时请用黑色或蓝色钢笔填写或打印，书写工整、清楚，文字要完整、简练，

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申请单位自行下载后打印的申请书格式应与网上的申请书格式

完全相同，使用 A4纸双面打印，不得自行更改。所提供申报材料复印件一律使用 A4纸复印。

十、申请表一式一份，其所提交材料一式一份且加盖公章。若其所提交材料为复印件应写“此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且加盖公章。

十一、申请表除审批表和核准登记事项由受理机关填写其余均由申请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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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及卫生设施

申请单位

单位注册地址

生产（制水）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 责 人

经济性质

电 话

职工人数

应体检人数

日供水量（m
3
）

供水人口数（万人）

申请类别 □新办 □延续 □变更 □注销 □补发

申请许可项目
□城市集中式供水 □乡镇集中式供水 □自建设施集中

式供水、□二次供水 □管道分质供水 □现制现售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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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资料及保证书

提

交

资

料

□1.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4.卫生管理制度及卫生应急处置预案

□5 厂区平面图、供水流程简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及其文字说明

□6.所选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

□7.水源卫生防护资料、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人员清单（不具备水

质检验条件的管道分质供水单位，可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并提供委托检验协议）

□8.水质检测报告

□9．二次供水贮水设施的清洗、消毒记录

□10．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数量、型号及安装详细地址一览表

□11．现制现售饮用水设备的卫生许可批件及使用说明书

□12．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原件

□13.情况说明

备注：1.以上材料是复印件请写“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每份均应加盖申请单

位公章或签申请人姓名。

2.新申请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提供 1-8 的材料；新申请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提供 1-6,8、9 材料；新申请现售饮用水卫生许可提供 1-4、8、10-11 的材料；延续

时提供 1-3、8、12 的材料；变更、注销、补办时提供 1-3、12、13 的材料。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委托其他人办理的，需提交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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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申请书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本人

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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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样张格式、A3 横排）

证号：（市县简称）卫水证字（年份）第××××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生产（制水）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许可项目：

有效期：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请于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之前提出延续申请。

批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